
壹、前言
少子女化問題攸關國安危機，為建構安心

懷孕友善生養環境，行政院於今 (110) 年 5
月 6 日提出「助圓夢、安心生、國家跟你一

起養」三面向政策，包含擴大不孕症治療 ( 試

管嬰兒 ) 補助及對象、提高產檢次數至 14 次

並增加篩檢項目、增加 2 日產檢假及提供雇

主該 2 日產檢假薪資補助、育嬰留職停薪津

貼提高到 8 成薪並放寬育嬰留職停薪 ( 津貼 )

申請彈性等，另鼓勵未滿 30 人之事業單位，

經勞雇協商，亦得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有關

減少 1 小時工時或調整工作時間規定，希冀

從 0 歲前到 6 歲，從育嬰到育兒給予父母適

度協助。

上開措施牽涉修法及經費補助，為使育

兒父母盡早享有該等福利，除涉及修法部分

外，其餘措施已於今年 7 月 1 日上路。本文

係介紹與勞動政策有關部分，包含增加 2 日

產檢假及提供雇主該 2 日產檢假薪資補助、

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提高到 8 成薪並放寬育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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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專員　李思嫺

「助圓夢、安心生、國家跟你一起
養」政策之勞動相關措施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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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職停薪 ( 津貼 ) 申請彈性等、以及鼓勵未

滿 30 人之事業單位，經勞雇協商，亦得適

用性別工作平等法有關減少 1 小時工時或調

整工作時間規定等。

貳、產檢假相關措施
配合產檢假次數從今年 7 月 1 日起由 10

次增加為 14 次，並考量雇主負擔，除將增

加 2 日產檢假外，另給予雇主該 2 日產檢假

薪資補助：

一、將增加 2日產檢假 ( 修法中 )

現行性別工作平等法所定 5 日產檢假係考

量懷孕受僱者產前檢查需求，參酌預防保健

給付產檢次數 10 次（每次約需半日）而訂

定。配合預防保健產檢次數調高為 14 次，

性別工作平等法有關產檢假日數將由現行 5

日修正為 7 日之修法草案，行政院於今年 7

月 1 日審查通過，並已函送立法院審議。

二、	給予雇主 2日產檢假薪資補助

在增加受僱者產檢假的同時，為減輕雇主

負擔，勞動部定有「產檢假薪資補助要點」，

自今年 7 月 1 日起，給予適用性別工作平等

法之受僱者第 6 日、第 7 日產檢假薪資之雇

主，可向勞工保險局申請全額薪資補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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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性別工作平等法有關產檢假日數之修正

於今年 7 月 1 日尚未修法通過，在法定之產

檢假修正為 7 日前，雇主宜優於法令給予受

僱者第 6 日、第 7 日有薪產檢假，並可向勞

工保險局申請薪資補助。

參、	育嬰留職停薪 (津貼 ) 相關措施
為使受僱者兼顧工作與家庭生活，性別工

作平等法及就業保險法分別定有育嬰留職停

薪及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規定，為使相關規定

更符合受僱者需求，進一步放寬育嬰留職停

薪期間申請彈性、提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至

8 成薪，以及將開放育兒父母可以同時申請

育嬰留職停薪 ( 含津貼 )：

一、	放寬育嬰留職停薪期間申請彈性

「育嬰留職停薪實施辦法」原規定每次育

嬰留職停薪期間以不少於 6 個月為原則。

為使育嬰留職停薪申請期間更符合受僱者需

求，勞動部修正「育嬰留職停薪實施辦法」

第 2 條規定，自今年 7 月 1 日起，受僱者在

子女滿 3 歲前，如有少於 6 個月育嬰留職停

薪之需求亦可提出申請，但每次仍不得低於

30 日，且少於 6 個月的育嬰留職停薪申請

以 2 次為限。同時考量雇主人力調配需求，

另規範受僱者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時，應於 10

日前以書面向雇主提出。

二、	提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至 8成薪

為提升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勞工的經濟性支

持，勞動部發布「育嬰留職停薪薪資補助要

點」，凡是依就業保險法相關規定請領育嬰

留職停薪津貼之被保險人，即可享有育嬰留

職停薪薪資補助，亦即依該津貼所依據之平

均月投保薪資發給 20%，與育嬰留職停薪津

貼合併發給，合計可達 80% 的薪資替代率。

符合資格之被保險人一次申請，即可享有補

助，對身為父母的勞工朋友，提供更多的經

濟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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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	將開放育兒父母可以同時申請育嬰留職

停薪及津貼 (修法中 )

現行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受僱者之配偶

未就業者，除有正當理由外，不得申請育嬰

留職停薪。為鼓勵雙薪家庭父母共同陪伴子

女成長，使受僱者有自行考量整體經濟狀況

及家務分工，選擇是否共同照顧年幼子女之

空間，將刪除受僱者之配偶未就業者，除有

正當理由外，不適用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規

定，修法草案已於今年 7 月 1 日由行政院審

查通過，並已函送立法院審議。未來修法通

過後，不論配偶是否就業，不再限定須有正

當理由，受僱者都可申請育嬰留職停薪。

另，現行就業保險法規定父母同為被保

險人者，應分別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，不

得同時為之。基於照顧子女為雙親共同之責

任，為讓津貼申請方式更切合被保險人實際

需求，將刪除父母同為被保險人，不得同時

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之規定，修法草案已

於今年 7 月 1 日由行政院審查通過，並已函

送立法院審議。未來修法通過後，父母同為

就業保險法被保險人者，若同時申請育嬰留

職停薪，亦可同時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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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	工作時間彈性調整相關措施 ( 修
法中 )

為利受僱者照顧其幼兒，現行性別工作平

等法規定，受僱於僱用 30 人以上雇主之受

僱者，為撫育未滿 3 歲子女，有減少工作時

間或調整工作時間之需求，得依規定提出申

請，以期兼顧工作與家庭。我國以中小企業

為主，為使該等企業之受僱者也能在工作與

家庭生活上取得平衡，並顧及雇主之人力調

配，將增訂受僱於僱用未滿 30 人雇主之受

僱者，在與雇主協商合意後，亦得適用減少

工作時間或調整工作時間相關規定，修法草

案已於今年 7 月 1 日由行政院審查通過，並

已函送立法院審議。

伍、	結語
我國少子女化問題引發社會關注與重視，

要解決少子女化問題須從各面向著手，包含

職場平權、友善托育育兒、教育資源分配等，

本文僅為其中一小部分，尚需社會各界共同

努力，齊力思考與解決攸關國安危機的少子

女化現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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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「補助行政機關辦理勞資爭議調解
法律扶助實施要點」

 勞動部勞動關係司科員　吳彥槿

過去 10 餘年間，勞動部推動勞工訴訟扶

助措施，幫忙勞工透過司法程序解決勞資爭

議，提供超過 3 萬件訴訟扶助；又為提升

訴訟措施的品質與效能，勞動部與財團法人

法律扶助基金會合作，借助該基金會廣布的

服務據點，以及專業、熱心的律師協助，積

極為勞工爭取應有權益。又勞動訴訟新制－

「勞動事件法」於 109 年施行，該法因應

勞資爭議之特性，於原有的民事訴訟程序架

構下調整勞動事件爭訟程序規定，讓勞資雙

方在程序上有實質平等，以達到公平審理，

有效權利救濟之目標。雖然訴訟扶助措施及

勞動事件法之推動，整體而言有利於勞工透

過訴訟解決勞資爭議，惟以司法途徑作為權

利救濟手段，對於勞工而言仍然勞心勞力。

為期勞資雙方產生勞資爭議時，得儘早獲致

共識解決爭議，回歸勞動生活常態，勞動部

於 109 年 5 月訂定「補助行政機關辦理職業

照片來源：法律扶助基金會提供 ( 攝影 / 王弼正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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災害勞工勞資爭議調解法律扶助實施要點」

（下稱補助要點），於行政調解期間導入法

律扶助措施，提供受職業災害之勞工專業的

法律協助，維護其勞動權益。

勞動部為幫助勞工於訴訟前解決勞資爭

議，多年來致力於建立更加完整之勞資爭議

調解機制，以期爭議得於行政調解階段即獲

得解決，穩定勞資關係正常發展。又勞動

部積極於調解階段促使勞工權益得以維護，

經審慎評估之後，考量對於勞工而言，在

勞動過程中發生職業災害，除有勞動權益損

失之外，常見會伴隨身心的傷害，甚至對於

勞工可能發生永久無法回復之損害，同時也

損及一個家庭的正常生活；再查我國勞資爭

議類別之勞動統計資料，涉及職業災害補償

爭議約佔爭議總案件數 6%，爰於初期推動

於調解期間導入法律扶助措施之時，即率先

提供對於職業災害勞工提供法律扶助，自去

（109）年 5 月起補助地方政府辦理職業災

害勞工及家屬於勞資爭議行政調解時，有專

業律師陪同的法律扶助措施，以期有效保障

職災勞工的勞動權益，避免進入漫長的訴訟

程序。

照片來源：法律扶助基金會提供 ( 攝影 / 梁弘儒 )

照片來源：法律扶助基金會提供 ( 攝影 / 王弼正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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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 動 部 於 109 年 補 助 超 過 100 件 的 調 解

法律扶助，是初期的推動補助措施成果。對

於受法律扶助的勞工來說，補助措施可以提

供即時幫助。爰此，勞動部於本（110）年

修訂補助要點，以增加扶助範圍方式期能使

勞工與雇主發生勞資爭議時，於行政調解階

段即能迅速有效解決爭議，進一步減少勞工

因勞資爭議而進入訴訟程序的可能，因此擴

大補助法律扶助的範圍，除了原本對於職災

勞工提供調解法律扶助之外，修訂後的補助

要點亦納入包括恢復僱傭關係、給付資遣

費或退休金等爭議為補助專業律師陪同調解

之範圍。新增補助法律扶助的範圍在於考量

勞工發生勞資爭議時，受影響的勞動權益是

否將影響其維持正常生活。勞工如喪失工作

權，頓失經濟來源，對其生活將產生巨大影

響，為使勞工得以安穩工作，所以納入調解

請求事項為回復僱傭關係之爭議，透過調解

期間的法律扶助，幫助勞工迅速解決爭議，

以穩定就業。另因勞工被資遣後至覓得新職

前，多數有一段時間沒辦法有穩定之收入來

源，換言之，前份工作的資遣費將為尋得新

職期間支持勞工基本生活之重要經濟來源，

雇主有無依法給付資遣費，對於勞工則相當

重要，因此同時納入補助提供法律扶助之範

圍。又因勞工退休金係勞工退休後，維持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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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生活所需之主要經濟來源，為避免勞工

退休生活無以為繼，本次也新增請求勞工給

付退休金之勞資爭議作為法律扶助之範圍。

勞動部藉由持續精進補助要點之內涵，

建構更周全的扶助措施提供勞工相關法律協

助，爭取勞動權益；又為了提升法律扶助的

量能，勞動部與地方政府及勞工律師攜手提

供勞工法律扶助。地方政府做為第一線受理

並協處勞資爭議之機關，對於處理勞資爭議

案件亦有長久經驗，由地方政府依個案背景

及勞動權益損失之情形，認定是否有提供法

律扶助之需求，並主動積極徵詢符合補助條

件之勞工接受法律扶助之意願，同時排除資

源重置之可能，讓本項法律扶助得以發揮效

能，達到扶助之精神。

「補助行政機關辦理勞資爭議調解法律

扶助實施要點」係法律扶助措施實施 1 年後

再修訂措施，旨為協助更多有勞資爭議的勞

工，並用迅捷有效的機制解決其勞資爭議。

目前為止，勞動部不僅提供勞工於訴訟上有

提供律師代理、必要費用之法律扶助，更於

行政調解時扶助恢復僱傭關係、給付資遣費

或退休金等爭議項目，藉由更完整的法律扶

助措施，協助勞工解決勞資爭議，維護其勞

動權益，回復穩定之勞動關係。110 年勞動

部預計補助 1,000 件的調解法律扶助案件，

並期地方政府可以積極發揮扶助資源之效

能，讓爭議在訴訟前即圓滿獲得解決，勞工

權益可獲得更好的保障。

照片來源：法律扶助基金會提供 ( 攝影 / 王弼正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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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「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」
提升勞工安全衛生知能，保障職場安全
健康

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綜合規劃組技士　陳建豪

壹、前言
勞動部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 條第 2

項規定，訂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

（以下簡稱本規則），規範雇主對於擔任不

同職類的勞工，應使其接受各該職類安全衛

生教育訓練及在職訓練；並規定安全衛生教

育訓練單位的資格、條件、管理方式及辦訓

應遵行事項等。本規則自民國 64 年 6 月 12
日發布施行迄今，歷經 16 次修正，本次因

應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修正，持續強化訓

練單位辦訓品質，並配合產業發展趨勢，於

110 年 7 月 7 日修正發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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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現況分析
一、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持續翻修，訓練

職類須與時俱進檢討

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，考量現行提供

勞工健康服務之人員，除勞工健康服務護理

人員外，亦包含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 ( 如

心理師、職能治療師或物理治療師等 )；另

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2 條已規範第二類

或第三類事業之事業單位且勞工人數在 5 人

以下者，其雇主或其代理人得經由職業安全

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，擔任職業

安全衛生業務主管；且高空工作車操作屬高

風險、高危害及高技術之作業方式，為確保

前述人員的安全衛生，衍生檢討本規則訓練

職類之需求。

二、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規模不一，須持

續關注並確保辦訓品質

目前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辦理一般安

全衛生教育訓練之資格未有明確規範，且辦

訓無需報備地方主管機關，致坊間訓練單位

有辦訓品質參差不齊的疑慮；另對於結訓測

驗採技術士技能檢定之教育訓練職類，如吊

升荷重在 3 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與移動式起重

機、鍋爐、第一種壓力容器及荷重在 1 公噸

以上之堆高機等，因其操作具有高度危害風

險，宜參照訓練單位辦理職業安全衛生管理

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需經中央主管機關認

可之方式，以保障學員受訓品質，強化訓練

單位落實自主管理。

三、配合產業發展趨勢，滾動檢討部分職類

課程內容適切性

近年來由於工作型態轉變，職業性肌肉骨

骼疾病居勞保職業傷病給付之首，強化勞工

對於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等方面知識，包含

身心健康危害預防（如肌肉骨骼疾病、異常

工作負荷促發疾病，及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

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）等內容已

是促進勞工健康的基礎，且因嚴重特殊傳染

性肺炎（COVID-19）疫情影響，協助事業

單位人員提升對於生物病原體危害預防知能

也成為社會關注重點，爰為符合實務需求，

重新檢視相關職類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課程

及時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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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修正重點介紹
有鑑於現況問題，參考各界建議及實務需

求後，勞動部於 110 年 7 月 7 日修正發布「職

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」，修正重點摘述

如下：

一、增加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（含心理師、

職能治療師、物理治療師）職類，且規

範該職類之課程、時數及師資依勞工健

康保護規則規定辦理，以周全訓練體

制。

二、因應高空作業車的操作風險，增加高空

工作車操作人員職類，以確保高空工作

人員之作業安全；另新增丁種職業安全

衛生業務主管職類，規範勞工人數在 5
人以下之第二類或第三類事業風險較低

之事業單位，由雇主或其代理人參加訓

練，合格即取得業務主管資格，協助微

型企業主強化自身安全衛生專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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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規範雇主團體、勞工團體及事業單位等，

有對外招生辦理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

需求時，須先設立職業訓練機構方得辦

訓，以確保前述單位具有基本辦訓能

力，並確保辦訓品質；另為利掌握對外

招生辦理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在職

教育訓練的訓練單位辦訓狀況，規定該

等設有職業訓練機構之訓練單位應於結

訓後，辦理訓練資料上網登錄作業。

四、針對結訓測驗採技術士技能檢定的技術

職類教育訓練，基於齊一訓練品質，規

範訓練單位需建立教育訓練自主管理制

度且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後，方得辦理

該項訓練，以保障學員權益。

五、對於上網學習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職業安

全衛生教育訓練網路教學課程，取得認

證時數的勞工，得採認一般安全衛生教

育訓練時數。前述指定之課程，係指勞

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建置之職業安全衛

生數位學習平臺內所開設，目前該指定

課程尚在規劃製作階段，鼓勵勞工透過

多元管道接受教育訓練。

辦理訓練單位實地評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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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結語
本次修正的內容，因涉及新增安全衛生教

育訓練職類、調整教育訓練課程時數，以及

訓練單位辦理技術士技能檢定的教育訓練職

類需先經認可等事項，為使雇主及訓練單位

有充分時間準備，部分條文的施行日期訂有

緩衝時間，以利預先規劃及配合調整作業。

未來勞動部亦將持續滾動檢討職業安全

衛生教育訓練相關規定，以符合產業發展及

訓練實務需求，敦促訓練單位落實建立自主

管理制度，以精進辦訓品質，並持續規劃新

增不同產業領域之數位學習課程，提供勞工

多元、便利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，賡續

強化勞工安全衛生知能，保障勞工安全與健

康，以有效防止職業災害發生。

職業安全衛生數位學習平臺鼓勵勞工接受教育訓練取得認證時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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